2026年定向新疆政法学院“援疆博士
师资”专项计划说明
为加快新疆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根据《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推进新疆教育服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意见》（教民〔2014〕4号），教育部自2015年起实施“985工程”高校定向新疆高校培养博士学历师资计划（以下简称“援疆博士师资计划”）；该计划面向全国招生，定向新疆高校就业。2026年教育部批复武汉大学为我校培养博士层次师资计划1名。
一、招生专业
所需博士学科名称及代码：0301法学
二、报名办法
（一）报名条件：符合武汉大学招考基本条件，且须为新疆政法学院批准同意报考的在职在编专任教师。
（二）材料提交：有意报考“援疆博士师资计划”的考生，申请前须与新疆政法学院人事处联系。
三、新疆政法学院简介
（一）新疆政法学院简介
新疆政法学院是一所隶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法类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学校坐落于丝路重镇、屯垦新城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自2021年转设以来，学校加入全国政法院校“立格联盟”、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和新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高校联盟，纳入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主要培养法治兵团和法治新疆建设急需的高素质法治人才以及服务于兴疆固边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历史沿革】学校前身是1984年创办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干部学校（1996年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警官学校，2003年升格为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和2002年成立的石河子大学科技学院。2021年1月，经教育部批准，石河子大学科技学院整合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办学资源，转设为新疆政法学院。40余年来，学校着力培养法治专业人才、区域发展急需紧缺人才和承担兵团政法干警培训任务，陆续向社会输送了大批德法兼修、德才兼备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办学条件】校园面积1500亩，建筑融合汉唐风韵，兼具西北雄浑之姿，从空中俯瞰沿南北中轴线对称布局，具有典型的中华文化特征。学校拥有完善的现代化教学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建有集藏书、阅览、展览为一体的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81万册、电子图书76万册、纸质期刊690余种、报刊46种，可使用知网、万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威科国际大百科信息库、中国法律知识资源总库、北大法宝数据库等中外文数据库31个。设有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考点。建有25个实验（实训）室，以及普通话测试站和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在建司法鉴定中心、沉浸式多功能思政教学中心2个。学生宿舍内现代化生活服务设施设备一应俱全，高标准保障培养时代新人。
【社会服务】学校积极服务政法领域、地州（师市）区域建设，与喀什地委、和田地委、兵团公安局、兵团检察院、兵团司法局、兵团监狱管理局等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发挥教育资源优势，面向社会开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举办公检法司干部培训班26期次，3600余人次参训，其中南疆五地州学员占比超过70%，持续增强服务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度。
新征程上，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胡杨精神育人、为兴疆固边服务，秉持“明德尚法、兴疆固边”校训，向着建设高水平现代化应用型大学目标阔步前进，努力在服务南疆高质量发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中作出应有贡献。
（二）选拔录取及相关待遇
1.报考该计划的考生通过博士生招生考核办法录取后，须与新疆政法学院签订定向培养协议。
2.考生被录取后，相关管理与待遇按照新疆政法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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